99年度「輔導紡織業專業貿易商計畫」合約書

計畫名稱：      (請填計畫名稱)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輔導部分(以下簡稱本計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以下簡稱甲方)

    (請填受輔導廠商)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為進行「輔導紡織業專業貿易商計畫」，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提供輔導款，併乙方提供之自籌款，同意由甲方執行，並經雙方合意訂立本合約書以資遵守。
第一條　(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詳如附件計畫書。

第二條　(計畫經費)

本計畫總經費計新台幣__________元整(含營業稅)，其中政府輔導款計新台幣__________元整(含營業稅)，廠商自籌款計新台幣__________元整(含營業稅)由乙方支應。經費內容詳如計畫書之經費預算表。

第三條　(計畫執行期間)

本計畫之執行期間自民國99年1月15日起至99年11月30日止。

第四條　(付款方式)

本計畫經費於簽約後由乙方依以下進度，分3期繳付廠商自籌款予甲方：

一、第一期款：乙方應於本合約簽訂後15日內，將廠商自籌款總額之30%繳付予甲方。
二、第二期款：於期中實地查訪結束且甲方之輔導工作進度達50%經乙方確認後，乙方將廠商自籌款總額之30%繳付予甲方。

三、尾款：於期末實地查訪結束且甲方之輔導工作確認完成後，乙方將廠商自籌款總額之40%繳付予甲方。
四、乙方依本合約應以即期支票、轉帳或現金繳付甲方各期款項，即期支票之內容及形式應符合甲方之要求。

第五條　(計畫之變更)

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執行本計畫若因特殊原因需變更計畫主持人、工作項目、或其他計畫書所載事項，應於99年6月30日前敘明變更內容及理由，送請甲方專案辦公室同意後始得辦理。

第六條　(計畫之工作報告與查核)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甲方專案辦公室得隨時派員查核本計畫之進行狀況，乙方有提供詢答及相關資料、報告計畫執行情形或配合辦理成果發表之義務。
二、乙方應配合甲方專案辦公室進行實地查訪並協助撰寫工作報告：

(一)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應於本合約簽署完成後，每月(28日前)提交工作月報。

(二)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應於99年5月31日前配合進行期中查訪，並於查訪結束後1個月內依規定格式提交工作進度確認表1份、期中報告3份及電子資料檔。

(三)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應於99年10月31日前配合進行期末查訪，並於99年11月30日前，依規定格式提交工作進度確認表1份、計畫結案報告3份及電子資料檔。
(四)甲方專案辦公室得視實際情況召集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就計畫執行內容予以檢討、實地實物考察或書面審查，並得要求舉行簡報，如有缺失，應於規定期限內改正，以利執行驗收程序。

三、計畫執行期間及結案後2年內，基於政府對計畫或預算之管制上之考量，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應依要求提供資料或簡報，並不得據以要求增加經費給付。
第七條　(計畫之驗收與結案)

甲方專案辦公室就期末查訪後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提送之計畫結案報告進行驗收，甲方輔導部門及乙方應予配合。
第八條　(著作之使用與發行)

依本合約完成之任何型態(包括紙本、電子檔、網頁、錄音、錄影、數位等形式)之著作，以甲方和乙方為共同著作財產權人。
第九條　(合約之解除及終止)

一、甲方輔導部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以書面解除合約：

(一)無特殊理由停止工作計畫，或工作進度嚴重落後逾預定進度20%以上，且經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

(二)執行內容與約定計畫書不符，經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

(三)就本計畫之採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二、前項情形甲、乙雙方得不解除而只終止合約，於合約終止後，乙方得對甲方輔導部門已完成工作項目按比例核算合理之費用後逕予結案。
三、合約依前項規定解除者，乙方得洽第三人完成合約或由乙方自行完成合約，因此增加之費用，由甲方負擔。

四、於合約解除或終止後，已產生之輔導成果應由甲方輔導部門無償移轉給乙方。
第十條　(侵權行為之規範)

一、甲方輔導部門執行本計畫應注意不得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含國內外自然人及法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與乙方無涉。

二、甲方輔導部門保證依本計畫所交付之輔導成果並無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乙方如因甲方輔導部門交付之本計畫輔導成果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他人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時，甲方輔導部門應協助乙方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並應負責清償乙方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但前述情節若經甲方輔導部門舉證證明係因乙方修改甲方輔導部門依本合約所交付之本計畫輔導成果所致者，由乙方負責自行解決，但甲方輔導部門應依乙方之要求協助答辯，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因此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一條　(第三人權利之保護)

計畫執行中甲、乙雙方應善盡實施環境衛生及安全之責並避免損害第三人之權利，倘執行計畫致造成所屬人員或第三人生命、健康、財產之損害時，雙方應共負責任，若甲方及乙方因而受第三人之請求賠償或涉訟，則雙方應為必要之答辯提供相關資料，並共同負擔因此所產生之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
第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合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　(其他)

一、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依據政府總包價法執行本合約。

二、本合約未約定事項，雙方得另以書面作成補充約定且經雙方簽名或蓋章後，視為合約之一部分。

三、本合約及其附件(包含計畫書)構成雙方對本計畫完整之合意。附件之效力與本合約同，但兩者有牴觸時，以本合約為準。

四、本合約計正本2份，由雙方各執1份，副本8份，由甲方存7份，乙方存1份。

五、本合約自雙方代表人或其授權之人簽署後溯自本計畫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立 約 人：

甲  方：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代表人：王　文　淵
地  址：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
乙　方：(請填受輔導廠商)
代表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99   年   2   月      日
立合約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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